
证券代码：000818� � � � � � � � � 证券简称：*ST锦化 公告编号：2010-172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公司名称变更的说明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和公司

2010

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改公司名称的议案》和《关于更改公司经营范围的议

案》，

2010

年

10

月

8

日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在葫芦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完毕。

具体变更事项如下：

1

、变更后的公司名称：方大锦化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后的英文名称：

FANGDA JINHUA CHEMICAL TECHNOLOGY CO.,LTD

2

、经葫芦岛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氢氧化钠；氯

[

液化的

]

；盐酸；

氯苯；氢气；

1

，

2-

环氧丙烷（抑制了的）；聚醚（中间产品环氧丙烷）；丙二醇（中间产品环氧丙

烷）；

1

，

2-

二氯丙烷；次氯酸钠溶液

[

含有效氯

＞5%]

；硫酸（稀）；氧（压缩的）；氮（压缩的）生产、

加工、销售（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限至

2012

年

5

月

18

日）；三氯乙烯；二氯乙烷；聚氯乙烯

（中间产品氯乙烯）；副产盐酸；乙炔（溶于介质的）加工、销售（安全生产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2

年

5

月

19

日）；化工石油工程施工总承包、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施工（建筑资质等级叁

级）；压力容器制造

D1

、

D2

级（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1

年

11

月

29

日）；压力管道

安装

GB2

、

GC2

级（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有效期限至

2010

年

8

月

19

日）；化工防腐

蚀工程 （按化工防腐蚀安全施工许可证中施工范围经营， 许可证有效期至

2011

年

11

月

6

日）；

RD3

、

RD4

、

PD1

、

PD2

、

PD3

在压力容器检验 （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核准证有效期限至

2010

年

10

月

19

日）；分装、中转、储运石油化工产品（凭许可经营）；塑料制品加工及组装，塑钢门

窗及安装（全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有效期限至

2011

年

2

月

19

日）；不干胶印刷、其它印刷

品印刷（印刷经营许可证有效期限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过氧化二

--

（

2-

乙基己基）、二碳

酸酯、复合热稳定剂、丙酮缩胺基硫脲、焦磷酸二氢二钠、

a-

纤维素生产、销售（凭许可证经

营）；机械加工、安装；铸钢铸铁生产；吊装；普通设备清洗及污水处理业务、技术开发与服务；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

备、仪器仪表及相关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业务的商品及技术

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

"

三来一补

"

业务；发电

(

自发自用

)

、工业蒸汽、交直流电；自建集中式

供水（卫生许可证有效期限至

2010

年

12

月

10

日）、采暖热源的供应及经营；电动机变压器

等电器设备维修；公路普通货物运输（道路运输许可证有效期限至

2013

年

2

月

16

日）；锅炉

检修；厂内铁路专线运输；普通仓装容器制造；普通材料仓储；电器仪表维修；吊装；劳务（限

本厂内）；自有资产出租（含房屋、设备等）。 （以上项目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经营，

涉及前置许可的凭许可经营）。

二、公司名称变更原因说明

2010

年

7

月

30

日辽宁方大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方大集团

"

） 通过竞拍获得

190,126,969

股本公司股票，成为公司潜在控股股东；同日，葫芦岛中院依法裁定批准《锦化化

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终止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鉴于

公司控股股东和公司经营状况发生变化的实际情况，公司将企业名称变更为

"

方大锦化化工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证券简称变更为

"*ST

化工

"

，原英文证券简称

"JHC"

变更为

"FDC"

。

三、其他事项说明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核准，公司证券简称自

2010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三）起，由

"*ST

锦化

"

变更为

"*ST

化工

"

，英文证券简称变更为

"FDC"

，证券代码

000818

不变。

特此公告。

锦化化工集团氯碱股份有限公司

二零一零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２５

证券简称：众合机电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０

—

０４５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以传真、电

子邮件或短信送达各位董、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本次董事会应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人，实际

参与表决董事

１０

人。潘立春女士委托陈均先生行使表决权。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 会议在保证所有董事充分发表意见的前提下，以面签或传真送达方式审议表

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

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关于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补充细化

的议案》

根据相关政策，并根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１

日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对董事会全权办

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授权， 同意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的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进行补充、细化和完善，经补充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计划投资项目如

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本次募集资金

投入金额

１

轨道交通机电工程承包建设项目

９０

，

９４４ ３３

，

７００

１．１

购置列车自动监控系统（

ＡＴＳ

）和联锁控制（

ＣＩ

）专有

技术

２２

，

５４５ １１

，

４６７

１．２

轨道交通机电工程承包建设资金项目

６８

，

３９９ ２２

，

２３３

２

轨道交通信号控制系统研发项目

１０

，

０４５ ６

，

０００

合 计

１００

，

９８９ ３９

，

７００

除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中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补充、细化和完善外，包括

定价基准日在内的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其它条款以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为准。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并通过《关于对公司二〇一〇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进行补充的

议案》

根据上述“议案一”审议的内容，对公司二〇一〇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

进行了补充，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的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修订稿）进

行补充的议案》

根据上述“议案一”审议的内容，对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报告

（修订稿）进行了补充，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的巨潮资讯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依据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１

日公司

２００９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上述议案经公司本次董事会批准后即生

效。

特此公告。

浙江众合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２

证券简称：

ＳＴ

三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４

号

福建三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本公司股票

ＳＴ

三农（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２

）交易价格连续三个交易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８

日、

１０

月

１１

日、

１０

月

１２

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异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属于异常波动。

二、核查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发布了公司关于农药厂搬迁的公告， 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

要更正、补充之处。鉴于本次搬迁涉及迁建固定资产投资的构成和金额、搬迁具体时间进度及

企业扶持资金总额等事宜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对此，公司将根据有关进展情况，按照有关规

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责任与义务。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

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价

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ｎｅｔ

）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

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三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３２

证券简称：

ＳＴ

三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３３

号

福建三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同向大幅上升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归属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约

１

，

３００

万元 约

１２

，

７００

万元

－３

，

７３７．３４

万元

３

，

９６９．３０

万元 增长

２００％

以上

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１３

元 约

０．１２

元

－０．０３７

元

０．０３９

元 增长

２００％

以上

二、业绩预告预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

三、业绩变动说明

１

、公司业绩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本报告期资产重组完成后，新增的房地产业务结转

收入及产生的效益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所致。

２

、具体财务数据公司将在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进行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福建三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Ｏ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784� � � � � � � � 证券简称：鲁银投资 编号：临 2010-025号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分置改革持续督导保荐人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近日接到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持续督导保荐

代表人的通知函，原保荐代表人周健先生因工作变动已调离。 为继续履行其负有的股权分

置改革持续督导保荐义务，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指派靳磊先生担任本公司股权分置改

革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负责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持续督导保荐工作。

特此公告。

鲁银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О一О年十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600354� 证券简称：敦煌种业 编号：临 2010-21

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Ａ股股票

获得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股票发行审核委员会于

2010

年

10

月

11

日对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申请的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事宜

进行了审核。 根据发行审核委员会的审核结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的申请获得有

条件通过。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予以核准的正式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甘肃省敦煌种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000718� � � � � � � � � � � 证券简称：苏宁环球 公告编号：2010-043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0

年

10

月

12

日，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公司第一大股东江苏苏

宁环球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苏宁集团

"

）的通知：

苏宁集团持有的

103,000,000

股（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公司股份已于

2010

年

10

月

1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质押登记手续，质押期自

2010

年

10

月

12

日至质权人申请解除质押登记为止。该股权质押系苏宁集团为公司与上海国际信托

有限公司签订的《上信信券·

E-LD

系列股票联动债权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债权投资合同》

（合同编号：上信

-ELD-0201

）提供担保。

目前苏宁集团持有公司

456,395,861

股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6.80%

；本次质押的股

份

103,000,000

股，占苏宁集团所持公司股份的

22.57%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6.05%

。 本次质押

后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共计

246,000,000

股，占苏宁集团所持公司股份的

53.90%

；

特此公告

苏宁环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12 日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旗下开放式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申购处理方式的提示性公告

为了方便投资者投资基金，更好地为投资者提供服务，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决定自

2010

年

10

月

15

日起，调整旗下开放式基金的《基金定期定额申

购业务规则》（以下简称

"

业务规则

"

）中相关申购处理方式，具体调整内容如下：

原业务规则第三点第

4

项：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定期定额申购将按照

与日常申购相同的方式处理。

现业务规则将该项调整为：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原则上相应基金的定

期定额申购交易不暂停。 如果相关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公告中载明同时限制或暂停定期定

额申购交易的，则以该相关公告为准。

以上处理方式，适用于本公司旗下所有开放式基金；本业务规则以及相关的《国海富兰

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管理规则》和《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

直销定期定额申购业务规则》也同时作出相应调整，并在本公司网站登载（

www.ftsfund.com

），

敬请投资者留意。

有关本公司旗下基金各项基金业务以及相关销售机构的详细信息， 可查阅各基金的招

募说明书及其定期更新，也可以通过本公司网站（

www.ftsfund.com

）或拨打客户服务热线（

400

700 4518

，

9510 5680

，

021-3878 9555

）查询。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0 月 13 日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旗下基金最低申购金额和

最低赎回、基金转换、转托管份额以及

最低持有份额限制的公告

为了方便投资者投资基金，更好地为投资者提供服务，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将自

2010

年

10

月

15

日起，对旗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最低申购金额

和最低赎回、基金转换、转托管份额以及账户最低持有份额的数量限制进行调整。 现将有关

事宜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本公司目前管理的所有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本公司今后发行和管理的开放式基金，以该基金的相关公告为准。

二、调整内容

1

、将代销网点和直销网上交易投资者的首次申购基金的最低金额调整为

500

元。

2

、 将代销网点、 直销网上交易和直销柜台投资者追加申购基金的最低金额调整为

500

元。

3

、将代销网点、直销网上交易和直销柜台投资者赎回、基金转换和转托管的最低份额调

整为

500

份。

4

、将代销网点、直销网上交易和直销柜台投资者每个交易账户的基金最低持有份额调

整为

500

份。

5

、本公司将根据上述调整对目前所有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的招募说明书、相关业务规

则和交易指南进行相应修改，调整后的基金招募说明书、相关业务规则和交易指南将在本公

司网站登载（

www.ftsfund.com

），敬请投资者留意。

三、业务咨询

投资者通过以下方式了解业务内容及进行业务咨询：

客户服务电话：

400-700-4518

，

9510-5680

，

021-38789555

客服邮箱：

service@ftsfund.com

公司网站：

www.ftsfund.com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特此公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0 年 10 月 13 日

关于增加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为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一、根据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

以下简称

"

渤海银行

")

签署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销售和服务代理协议及相关补充协议，

渤海银行将代理本公司旗下七只基金，即富兰克林国海中国收益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国富中国收益混合

"

，基金代码：

450001

）、富兰克林国海弹性市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

"

国富弹性市值股票

"

，基金代码：

450002

）、富兰克林国海潜力组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

国富潜力组合股票

"

，基金代码：

450003

）、富兰克林国海深化价值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

"

国富深化价值股票

"

，基金代码：

450004

）、富兰克林国海强化收益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

（以下简称

"

国富强化收益债券

A"

，基金代码：

450005

）、富兰克林国海强

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C

类

]

（以下简称

"

国富强化收益债券

C"

，基金代码：

450006

）、富

兰克林国海成长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

"

国富成长动力股票

"

， 基金代码：

450007

）和富兰克林国海沪深

300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国富沪深

300

指数

增强

"

，基金代码：

450008

）的基金销售业务。 渤海银行的开放式基金代销资格已获中国证监

会批准。

二、自

2010

年

10

月

15

日起，投资者可以在渤海银行以下

36

个营业网点办理上述基金

的开户、申购、赎回等业务：天津、滨海新区、北京、杭州、太原、济南、上海、深圳、南京、成都、

大连等

11

家分行的

36

个网点。

三、重要提示：

1．

本公告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2．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信息，请仔细阅读相关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和《国海富兰克林基

金管理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管理规则》。

3．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

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www.ftsfund.com

2.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电话：

400-700-4518

、

9510-5680

、

（

021

）

38789555

3.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各营业网点

4.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站：

www.cbhb.com.cn

5.

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客户咨询电话：

400-888-8811

特此公告。

国海富兰克林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一○年十月十三日

关于海富通上证周期行业５０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开放申购、

赎回业务和开通网上直销业务并

实行申购费率优惠的公告

海富通上证周期行业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以下简称“本基

金”）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０

】

９８５

号文核准募集，基金合同于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８

日正式生效。 根据《海富通上证周期行业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

金基金合同》、《海富通上证周期行业

５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招募说明

书》等有关规定，本基金定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起开始办理日常申购、赎回业务，同时开通

网上直销业务并实行申购费率优惠。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基金基本情况

本基金场外简称：海富通上证周期

ＥＴＦ

联接，场内简称：海富周期，基金代码：

５１９０２７

。

二、基金投资者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法律法规或中

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者。

三、申购、赎回业务办理的时间

本基金为投资者办理申购、赎回的开放日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时正常

交易的工作日。 在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常交

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

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由于各销售机构系统及业务安排等原因，开放日的具体交易时间应

以各销售机构具体规定的时间为准。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

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

２

日前依

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公告。

四、申购、赎回费率

１

、本基金申购费率按照申购金额逐级递减，场内和场外的申购费率相同，注册登记机构

根据单次申购的实际确认金额确定每次申购所适用的费率并分别计算。 实际执行的申购费

率如下：

业务类型 金 额 费率

申购费率

申购金额

≥ ５００

万 按笔收取，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１００

万元

≤

申购金额

＜ ５００

万元

０．８％

申购金额

＜ １００

万元

１．２％

２

、本基金的赎回费率按照持有时间逐级递减，具体费率分档如下：

业务类型 持有期 费率

赎回

１

年以下

０．５％

１

年（含）以上，

２

年以下

０．２５％

２

年（含）以上

０％

３

、为了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方便投资者通过互联网投资本基金，基金管

理人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起，开通本基金的网上直销业务，个人投资者可以通过基金管理

人网上直销系统办理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等业务，基金管理人对持有工商银行、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中信银行或其他银联联网银行借记卡的投资者通过基金管

理人网上交易系统申购本基金实行费率优惠，具体优惠政策如下：

申购金额（

Ｍ

） 工行卡 建行卡 农行卡

兴业、浦发、中信及

其他银联联网银行

卡

申购金额

≥ ５００

万

按笔收取，

１０００

元

／

笔

按笔收取，

１０００

元

／

笔

按笔收取，

１０００

元

／

笔

按笔收取，

１０００

元

／

笔

１００

万元

≤

申购金

额

＜ ５００

万元

０．６％ ０．６４％ ０．６％ ０．６％

申购金额

＜ １００

万

元

０．６％ ０．９６％ ０．８４％ ０．６％

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费率或收费方式， 并最迟应于新的费率

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

２

个工作日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

媒体上公告。

五、申购的数额限制

投资者通过场外销售机构投资本基金的，单笔申购金额不低于

１０００

元。 投资者通过场

内销售机构投资本基金的，单笔申购金额不低于

１０００

元，最高为

９９

，

９９９

，

９００

元，且须是

１００

的整数倍。

六、本基金销售机构

投资人可通过场外销售渠道办理本基金申购、赎回业务，场外销售机构为海富通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的直销机构和代销机构（即符合《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和中国证监会规

定的其他条件，取得基金代销业务资格并与基金管理人签订了基金销售服务代理协议，代为

办理基金销售业务的机构）。 直销机构即本公司设在上海的直销中心，代销机构包括：中国工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光大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

邦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第一创业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方

正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山西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财富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和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投资人也可通过场内销售渠道办理本基金申购、赎回业务，场内销售渠道的相关信息可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查询。

七、重要提示

１

、本基金为契约型开放式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管理人为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注册登记机构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基金托管人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２

、本公告仅对本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开通网上直销业务并实行申购费率优惠

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刊

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的本基金《招募说明书》。 投资者亦可通

过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ｈｆｔｆｕｎｄ．ｃｏｍ

）查阅本基金《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资料。

３

、对未开设销售网点地区的投资者及希望了解本公司旗下管理基金其他有关信息的投

资者，可拨打本公司的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４００９９

）垂询相关事宜。

４

、上述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基金管理人。

５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

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

同》和《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３日

证券简称：国际实业 证券代码：000159� � � � � � � � � � � � � 编号：2010-78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 2010 年三季度报告披露时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

2010

年三季报原预约披露时间为

2010

年

10

月

28

日， 因公司三季报财务数据编

制工作已完成，达到披露条件，公司

2010

年三季报披露时间变更为

2010

年

10

月

15

日，特

此公告。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0 月 13 日

证券简称：国际实业 证券代码：000159� � � � � � � � � � � � � 编号：2010-79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

审核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通知，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将于

2010

年

10

月

15

日审核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购买暨关联交易事宜，根据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

于

2010

年

10

月

13

日起停牌，待收到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的审核结果公告后复牌。

特此公告。

新疆国际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10 月 13 日

证券简称：铜陵有色 证券代码：000630� � � � 公告编号：2010－064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说明股票交易异常情况

本公司股票交易在

2010

年

10

月

8

日、

8

月

11

日、

8

日

12

日连续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异常

波动情况。

二、公司核实情况说明

经向公司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和公司管理层核查了以下事项：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近期公共传媒没有报道可能或已经对本公

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或

预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

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以及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没

有买卖公司股票。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

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未来三个月不会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收购、发行股份等行为；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

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是否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的自查说明

经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正常，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况。 公司及全体董

事承诺将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规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及

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风险提示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信

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铜陵有色金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月十二日

股票简称：苏常柴

Ａ

、苏常柴

Ｂ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５７０

、

２００５７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２０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净利润 约

８５００

万元

２０５７６．７４

万元

－５０％

—

－６０％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１５

元

０．３７

元

－５０％

—

－６０％

项 目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第三季度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增减变动（

％

）

净利润 约

２２００

万元

１７０４．６９

万元

２０％－５０％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４

元

０．０３

元

２０％－５０％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２００９

年上半年，经公司董事会临时会议及

２００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

将所持有的

３５

，

１１７

，

１０５

股“凯马

Ｂ

”股份以

５．３３

元

／

股的价格转让给中国恒天集团有限公司，

股份转让总款

１８７

，

１７４

，

１６９．６５

元，扣除公司帐面成本

３１

，

７０６

，

４１１．６３

元，获得一次性税前收

益

１５５

，

４６７

，

７５８．０２

元。

２０１０

年前三季度公司未获得一次性投资收益，所以预告的本期净利

润与去年同期比大幅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０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详细披露。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

券时报》、《大公报》，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为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常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３日

股票简称：SST华新 股票代码：000010� � � � 公告编号：2010-038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完整、准确，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9

月

30

日以传真

和电子邮件发出，

2010

年

10

月

11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应到董事

10

人，实到董事

10

人；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规定，本次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

10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公司专业委员会成员经过调整后如下：

1

、战略委员会成员：杜小莉女士、刘社梅先生、朱新会先生，杜小莉女士为战略委员会召

集人。

2

、审计委员会成员：周俊祥先生、胡定核先生、童晓俐女士，周俊祥先生为审计委员会召

集人。

3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员：胡定核先生、贺连英先生、王锐先生，胡定核先生为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召集人。

4

、提名委员会成员：贺连英先生、朱新会先生、王锐先生，贺连英先生为提名委员会召集

人。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聘请杜小莉女士担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10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附：杜小莉女士简历：

杜小莉：女

1953

年出生 大专

工作经历： 历任成都市财政局综合处副处长；成都市财政证券事务所、成都财盛证券公

司、成都财盛资产管理中心总经理；万和证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现任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

杜小莉女士未持有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其他相关部门及

证券交易所的处罚；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定的总经理任职条件。 与公司或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独立董事对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及聘请公司总经理事项， 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一）公司提名委员会的提名符合《公司章程》和《提名委员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提

名委员会决议合法有效，同意提名委员会的意见。

（二）公司董事会严格执行公司章程规定，对该事项进行审议。 程序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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